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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山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府〔2026〕33号 中府规字〔2026〕3号

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各有

关单位：

现将《中山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公安局反映。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26年2月14日

中山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减少城市环境污染，预防

爆炸、火灾等事故的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根据《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燃放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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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核发《烟

花爆竹经营（批发/零售）许可证》，依法查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环节

的违法行为，对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涉及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

机关。

公安机关负责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许可烟花爆竹运输，许可焰

火晚会燃放，组织销毁处置废旧和罚没的非法烟花爆竹，依法查处烟花

爆竹运输（含寄递、携带）、燃放环节的违法行为，侦查非法生产、买

卖、运输、寄递烟花爆竹等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应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

相关部门对储存待销毁处置的非法烟花爆竹进行安全性评估，及时消除

隐患，依法组织销毁，确保不发生火灾或其他安全事故。

民政部门负责公墓园区燃放爆竹的安全指导。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烟花爆竹道路运输企业、车辆和人员资质的认定、

审核及相应环节安全监管。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负责烟花爆竹占道经营查处，指导与监管

烟花爆竹燃放残留物的清理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燃放期间空气质量监测，根据监测情况

和空气质量预测启动《中山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涉烟花爆竹事故现场的火灾扑救工作。

教育体育部门负责督促中小学校、幼儿园加强烟花爆竹安全教育活

动，从小培养市民安全、环保意识。

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协助查处非法寄递烟花爆竹行为。

市供销合作联社应当加强对本系统企业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管理。

第四条 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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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级由市安委办负责、镇一级由镇人民政府指定相关部门负责，

牵头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城管执法、生态环境、教

育体育、消防救援、邮政管理、供销社等部门成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

作协调机制，定期分析、通报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形势，研究协调解决烟

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事项，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

第五条 建立烟花爆竹社会共管机制。

各镇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畴。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可以召集居民会议、村民会

议和业主大会，就本居住区域有关燃放烟花爆竹事项制定公约，并负责

监督。

各企事业（物业服务）单位要加强对本（服务对象）单位燃放烟花

爆竹的安全管理。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零售）者应当在经营场所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燃

放宣传。

第二章 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管理

第六条 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的生产，应遵守和执行国家、省烟

花爆竹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

第七条 本市对烟花爆竹的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烟花爆竹的批发企业或零售经营者向应急管理部门申领《烟花爆竹

经营（批发/零售）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核发《烟花爆竹经营（批发/零售）许可证》后

的十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许可信息通报本级公安机关及其他相关行政执法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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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烟花爆竹经营者应当遵守安全管理规定，在经营（办公）

场所明显位置悬挂经营许可证正本，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许可范围、

时间和地点经营烟花爆竹。

第九条 烟花爆竹零售者、批发企业在采购烟花爆竹时应当使用由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原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联合制定的《烟花爆竹

安全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与烟花爆竹供应者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条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应采取信息化手段记录烟花爆竹流向信

息。

第十一条 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应当经公安部门许可。

第十二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寄递烟花爆

竹，禁止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件快递中夹带烟花爆竹。禁止携带烟

花爆竹进入酒店、旅馆等旅业或娱乐场所。

第三章 燃放烟花爆竹管理

第十三条 燃放烟花爆竹遵循尊重传统、安全文明原则，鼓励市民

少放、不放，倡导市民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

品。

第十四条 本市火炬开发区、石岐街道、东区街道、西区街道、南

区街道、五桂山街道、港口镇、翠亨新区马鞍岛片区为禁放区域；其他

镇街及翠亨新区除马鞍岛以外的其他区域为限放区域。

第十五条 本市限放区域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为：安全系数高、

环境影响小的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

第十六条 本市限放区域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为：

（一）农历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七；

（二）元宵节当日、清明节假期、端午节当日、中秋节当日、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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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当日、冬至当日（以上节日每日上午九时至二十时）。

第十七条 镇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在重大节日、

庆祝、庆典期间，需要临时在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时间内燃

放烟花爆竹的，应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提前十日予以公告，在批复的

时间、地点燃放。

第十八条 限放区域内农村地区在允许燃放时间外，因婚丧嫁娶和

庙会等活动确需燃放爆竹的，燃放人应当在燃放前到所在地村（居）委

会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燃放时间、种类、数量等，并做好安全防护

和燃放残留物清理工作。

第十九条 全市公墓园区为可燃放区域，民政部门负责本市公墓园

区燃放爆竹的安全指导，公墓园区应当划定爆竹集中燃放点、确定燃放

时间，组织引导祭扫者集中、安全燃放爆竹，禁止在公墓园区内非指定

地点燃放。

第二十条 单位和个人燃放的烟花爆竹应当从合法的销售网点购

买，宜采取少量多次方式购买，尽量减少烟花爆竹存储量和存放周期。

燃放时应当按照燃放说明正确、安全地燃放，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在建工地、树木、公共绿地、

窨井等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

（二）不得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

（三）不得采用其他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

（四）燃放烟花爆竹后应对余烬进行熄灭处理。

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他成

年人陪同看护。

第二十一条 鼓励限放区域的各镇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街道办

事处）根据本辖区情况，征求相关部门选址意见后，指定固定燃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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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燃放时间，在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内，引导市民自觉按规定燃

放。

第二十二条 未在固定点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燃

放完毕、确保安全后及时清扫燃放残留物；固定点燃放残留物，由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指导环卫工人统一清理。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下列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一）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城市轨道站等交通枢纽以及轨道线路安全保护区；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及重要军事设施等重点消防单

位；

（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

（五）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养）老院；

（六）山林、苗圃等重点防火区；

（七）楼层住宅范围内（包括房屋走廊、楼道、屋顶、阳台、窗口）、

立交桥、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及地下空间；

（八）住宅小区、出租房及停放车辆多、燃放空间狭小等消防救援

难度大的住宅密集区；

（九）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和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

禁止在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 30米范围内燃放爆竹等地面类产品、80

米范围内燃放组合烟花等升空类产品；

以上规定的禁止燃放地点，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单位）应当在

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设置禁止燃放标志，明确具体范围并负责管护。

第二十四条 举办焰火晚会和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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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焰火燃放许可证》。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鼓励广大市民积极举报涉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各职能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在燃放烟

花爆竹后未及时对燃烧残留物进行清理，引发火灾或其他安全事故的，

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法律责任及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二十七条 对没收的非法烟花爆竹以及生产、经营企业弃置的废

旧烟花爆竹，应当就地封存，并由公安部门组织销毁、处置。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本规定与法

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不一致的，以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为准。


